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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31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19】 

第 104 号），现对有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相关新能源汽车补贴款的收款进展、实际收款较计划收款进度差异情

况，截至 2018 年末累计应收金额、累计已收款金额、已到期未收款金额及对应

账龄，坏账准备计提金额确定的合理性，你公司认为补贴款项无法收回的具体

原因及以前年度坏账准备计提的合理性和充分性。 

回复： 

1、截止 2018年 12月 31日公司账面应收新能源汽车补贴款合计 12.41亿元，

其中 2016 年形成的补贴款为 8.56 亿元，2017 年形成的补贴款为 3.08 亿元，2018

年形成的补贴款为 0.78 亿元。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新能源汽车补贴金额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国补金额 地补金额 已收款金额 未收款金额 

2016 年 54,475.79 31,218.94 141.00 85,553.73 

2017 年 30,749.75 60.99 -- 30,810.74 

2018 年 7,728.30 41.60 -- 7,769.90 

合计 92,953.84 31,321.53 141.00 124,134.36 

注：表格数据未经审计。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度销售车辆运营及应收

补贴情况统计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行驶里程 车辆数（辆） 国补金额 地补金额 合计补贴额 

2016 年 

未达 2 万公里 1,807 44,548.77 25,385.26 69,934.03 

已达 2 万公里 668 9,927.02 5,833.67 15,760.69 

合计 2,475 54,475.79 31,218.93 85,694.72 

2017 年 

未达 1 万公里 1,067 16,679.86 30.13 16,709.99 

已达 1 万公里 1,227 14,069.89 30.87 14,100.76 

合计 2,294 30,749.75 61.00 30,810.75 

注：表格数据未经审计。 

按照财建【2018】18 号第一条第三款之规定：“对私人购买新能源乘用车、

作业类专用车（含环卫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民航机场场内车辆等申请财政

补贴不作运营里程要求。其他类型新能源汽车申请财政补贴的运营里程要求调整

为 2 万公里”。公司销售的新能源汽车需在车辆行驶里程达到 2 万公里后才能申

报补贴。 

据统计，目前公司 2016 年度实现销售，行驶里程未达 2 万公里的新能源汽

车涉及的补贴款余额为 6.99 亿元；2017 年度实现销售，行驶里程未达 1 万公里

的新能源汽车涉及的补贴款余额为 1.67 亿元。上述合计金额为 8.66 亿元。 

2、公司根据电车资源等行业资讯对 2019 年新能源补贴政策针对运营车辆要

求方面的研究，按照新能源运营车辆自上牌之日起 2 年之内若达不到 2 万公里行

驶里程，将不能享受补贴的政策预判，同时考虑运营车辆实际行驶里程状况较 2

万公里差距较大等原因，公司对 2016 年度上牌车辆未能达到 2 万公里行驶里程，

以及 2017 年上牌车辆未能达到 1 万公里行驶里程的车辆所涉及的补贴全额计提

坏账准备，本次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8.66 亿元。基于谨慎性原则，如实反映 2018

年度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公司认为本次计提是合理的，也是有必要的。 

3、根据《关于 2016-2020 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支持政策的通知》（财

建【2015】134 号）、《关于调整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财

建【2016】958 号）、《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 》

（财建【2018】18 号）等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的相关规定，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

限公司之前年度的会计政策参照了部分同行的通用处理方式，对国补不计提坏账

准备，对地补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详见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联合

合伙）关于《中植一客成都汽车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众会字（2018）第 0870 号）：

1 年以内计提 5%；1-2 年计提 10%；2-3 年计提 20%；3-4 年计提 50%；4-5 年计



提 80%；5 年以上计提 100%。 

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款按照账龄分析法合计计

提坏账准备 0.16 亿元；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款按照

账龄分析法合计计提坏账准备 0.31 亿元；若按照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截

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对新能源汽车补贴金额计提坏账准备为 0.625 亿元。 

二、根据你公司公告，如本次针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款计提的坏账将来又实

现收回的，将不计入未来年度的当期损益。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你公司已采取和

拟采取的款项回收措施、未来收回补贴款的会计处理及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的规定。 

回复： 

公司已积极与客户对接，关注其车辆运营情况，加强售后管理及售后服务，

帮助其提升车辆运营效率。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相关

内容规定，由于该项计提是在政策不明朗之前做出的，且补贴款坏账计提金额较

大，如果国家新能源政策不设定 2 年期限制，将不会造成公司大额补贴损失，所

计提的坏账准备将予以转回并计入补贴收回当期损益，将会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

对公司当期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判断，则该项坏账计提属于以前年度会计估计

错误，是前期差错。为了不影响财务报表使用者对公司未来年度财务状况及经营

成果的判断，公司应采用追溯重述法进行调整，将坏账转回金额计入以前年度损

益调整科目。 

三、请补充披露本次业绩预告修正的具体决策过程，以及你公司在《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2018 年全年业绩的预计是否谨慎。 

回复： 

本次修正是在 2019 年公司针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最新文件下发之前，对

政策导向进行研讨之后，判断行驶里程 2年 2万公里政策将成为最新政策之要求。

在此背景下，积极组织公司相关部门对现有应收政府补贴款结存情况以及车辆运

营情况进行细致分析，认为上述坏账准备计提原则谨慎合理，并结合 2018 年未

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做出最终的业绩修正，公司财务报表尚需经会计师进行审计。 

公司在《2018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测 2018 年全年业绩时，未能对新能源



汽车补贴政策调整进行预判，因此没有及时谨慎地对新能源汽车应收补贴款计提

相应的坏账准备。公司对 2018 年第四季度所面临的经营困难也未能充分预计，

截止 2018 年 9 月 30 日，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953 万元，2018

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亏损 2-3 亿元（未包含前款所列针

对新能源汽车补贴款增提的坏账准备金额 8.04亿元），以上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 

因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不便，在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特此公告。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五日 


	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

